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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恩施州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就具体项

目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3.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为加强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实现企地共赢，经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与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公司）友好协商，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惠原则，甲乙

双方就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利用和综合智慧能源等项目投资事宜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合作目标 

双方在长期良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开展能源领域进一步深

化合作，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加强能源安全保障和推动鄂西南

绿色发展两条主线，实现双方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合作，服务恩施

州经济和社会发展。 



甲方支持乙方依法开展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天然气利用、

综合智慧能源和煤炭清洁利用等领域在内的能源项目开发建设；乙方

加快推进恩施州能源开发建设，根据项目进展适时在恩施地区注册成

立子公司，力争“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实现投资规模约300亿元，

新增装机规模300万千瓦以上，为恩施地区提供坚强能源保障，构建

恩施州多元化、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应体系。 

二、合作内容 

甲方支持乙方依法在恩施州范围内一体化开发抽水蓄能、风电光

伏等新能源项目；支持乙方依法在恩施州获取页岩气探矿权并开发页

岩气项目；支持乙方投资建设天然气基础设施，完善天然气管网建设；

支持乙方参与州内城市燃气市场整合相关工作；支持乙方为恩施高新

区、工业园区、医院、大型商业体等提供电、热、冷综合智慧能源服

务以及其他能源投资项目。 

甲方负责落实国家和当地土地、税收等招商引资方面优惠政策，

相关职能部门支持将合作项目纳入国家、省、州能源、电力等相关规

划。 

甲方协助乙方落实项目开发所涉及的生态红线调整、新能源指标

和林地指标、环评等相关事项，协助乙方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乙方积极参与做好风电项目测风、勘测设计和专题研究工作等前

期工作，推动项目核准及建设，新能源项目总投资规模约 120 亿元。 

乙方以恩施州抽水蓄能电站为依托，积极谋划推进“风光储一体

化”项目。科学论证桃李溪、小溪河等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可行性，推

动桃李溪、小溪河抽水蓄能项目纳入新一轮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投

资开发恩施州巴东县桃李溪抽水蓄能项目，装机规模约 1800MW，投

资约 100亿元。 

乙方开展巴东县万福河梯儿岩水利水电枢纽工程项目前期论证，



具备条件后依法按程序取得水能资源开发权进行投资建设。 

乙方参与恩施州“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建设，重点

发展“光储充检修”一体化新能源示范充电站。 

乙方在恩施州境内投资建设洁净型煤配送中心项目，探索以新型

洁净型煤替代传统散煤的“以煤代煤”能源替代方案，实现山区群众

生产生活用煤清洁化。 

三、协议规定的其他事项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未尽事宜或因项目进展需要，双方可另

行协商或就具体项目签订相关合同。本协议下有关具体项目的实施，

必须符合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规定。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就具体项

目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2.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经查，本协议签订双方均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3.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甲乙双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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